益阳市退役军人事务系统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

	序号
	违法行为
分类
	法定依据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

标准

	
	
	违法依据
	处罚依据
	
	
	

	1
	干扰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损害退役军人合法权益
	1.《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第七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退役军人安置任务的，由安置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对该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

2.《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当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退役军人安置计划的；

（二）在国家政策之外另设接收条件、提高安置门槛的；

（三）将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编制截留、挪用的；

（四）未按照规定落实退役军人安置待遇的；

（五）未依法与退役军人签订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

（六）违法与残疾退役军人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

（七）有其他违反退役军人安置法律法规行为的。

第二款：对干扰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损害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责任。
	《退役军人安置条例》第八十八条第一款：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当地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通报批评，并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拒绝或者无故拖延执行退役军人安置计划的；

（二）在国家政策之外另设接收条件、提高安置门槛的；

（三）将接收安置退役军人编制截留、挪用的；

（四）未按照规定落实退役军人安置待遇的；

（五）未依法与退役军人签订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

（六）违法与残疾退役军人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

（七）有其他违反退役军人安置法律法规行为的。

第二款：对干扰退役军人安置工作、损害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依法追究责任。
	一 般处 罚
	责令限期改正而逾期未改的。
	通 报

批 评

	2
	负有军人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抚恤优待对象包括：

（一）军人；

（二）服现役和退出现役的残疾军人；

（三）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

（四）军人家属；

（五）退役军人。

第五条第一款：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全国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军人抚恤优待工作。

第二款：中央和国家有关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有关机关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军人抚恤优待工作。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五十七条：负有军人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履行义务；逾期仍未履行的，处以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因不履行优待义务使抚恤优待对象受到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从 轻处 罚
	责令限期履行，虽逾期，但在1个月内履行，社会影响较小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 般处 罚
	责令限期履行而逾期仍未履行，且社会影响较大的。
	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

	
	
	
	
	从 重处 罚
	责令限期履行而逾期仍未履行，社会影响恶劣或存在妨碍、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的。
	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3
	负有烈士遗属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
	《烈士褒扬条例》第二条：公民在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中英勇牺牲被评定为烈士的，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予以褒扬。烈士的遗属，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抚恤优待。

第四条第一款：国家对烈士遗属的抚恤优待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随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提高。

第五条第一款：全社会应当支持烈士褒扬工作，优待帮扶烈士遗属。

第二款：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为烈士褒扬和烈士遗属抚恤优待提供捐助。
	《烈士褒扬条例》第六十条：负有烈士遗属优待义务的单位不履行优待义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履行义务；逾期仍未履行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从 轻处 罚
	责令限期履行，虽逾期，但在1个月内履行，社会影响较小的。
	处2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一 般处 罚
	责令限期履行而逾期仍未履行，且社会影响较大的。
	处3万元以上4万元以下罚款。

	
	
	
	
	从 重处 罚
	责令限期履行而逾期仍未履行，社会影响恶劣或存在妨碍、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的。
	处4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